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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研究
——基于“元治理”理论视角

陈敦坤 a,b

（厦门大学 a.法学院；b.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也要与之相适应，努力实现党的自身

建设和基层治理两个层面的法治化重塑，以此来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基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

何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法治原理，寻求与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建设路

径，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和人民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元治理”理论能为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法治化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它能够适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双重需求，对实践具有解释力，还

能为推进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能

够担任“元治理”这一角色，对治理进行治理的，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机关，也就是党和

政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牢牢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发挥“元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要求按照法治化的方式，统筹协调

并发挥其他治理资源和模式的优势，促进协同共治，实现基层治理的总目标。这个过程中，党是基

层“元治理”的核心主体，党建是基层“元治理”的基础资源，依法治理是基层“元治理”的必然选择。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包含了国家和党内法治的双重意涵，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

律体系的双重要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探索和鲜明特征，集中发挥和

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的优势，是我国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抓手。基层社会的长久高效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稳固的制度来保障，特别是用法治化

的方式释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制度潜力与实践效能，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确保实现良法善治。所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迈向法治化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并用法治

的方式将之具体化，根本路径是协同推进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基本依托是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

法律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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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2]。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基

层和基层治理工作，坚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形成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

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3]，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基层治理工作指明了

方向。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部署，运用和发挥好

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就成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时代课题。

学者们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形成一批理论成果。当前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采用理论模型来分析阐释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机理，如逻辑与类型学[4]、政党领导型治理[5]、集体行动逻辑等模型来分析基层党建

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6]。二是归纳总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中的经验。如，成

都市“授权赋能型”城市社区治理经验[7]、上海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8]、北京市“吹哨报到”治理

经验[9]、青岛市骨干下沉机制经验[10]、浙江省基层党建与治理互动机制经验[11]、上海市基层党建

在破除科层制方面的经验[12]、招远市党建示范区试点建设经验[13]，等等。三是分析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的路径。如杨妍等认为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合，导

致三大现实困境，提出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的优化

路径[14]。王德福认为“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弱和治理体系协作效率低”是主要挑战，提出从组织

力和领导力两个维度来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5]。高立伟认为基层治理面临理念落后、体系

松散、机制僵化、设施陈旧、环境多变、政府包揽等诸多问题，提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功能，融

合信息智能技术，构建新时代智能化、精细化的路径[16]。总的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研究

集中在机理阐释、经验归纳和路径分析等方面，主要还是聚焦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本身，而相

对较少关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所处的大环境——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

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和重点在基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

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这一进程中的堡垒作用[17]，实质上提出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任

务和要求。因此，亟需补齐理论研究的短板。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必须紧跟

时代步伐，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要求不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

此，有必要拓展研究视野，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之中，选择合适的理论分

析框架来考察其内在的逻辑，特别是在“整全性法治”[18]视域中党建如何发挥引领作用、驱动基

层治理迈向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法治化的要求，实践中基层治理存在法

治化梗阻问题亟待解决，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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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难点[19]。所以，本文将尝试运用“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来探究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法治化的内在逻辑与可行路径。

二、“元治理”理论视域中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种“元治理”模式，它遵循着“元治理”的基本逻辑，突出强调的是

对治理的宏观把控，重视党的“元治理”主体地位和核心引领作用，努力实现制度高效高质的

建设目标。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依法治理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基层治理工作

也朝着法治的轨道行进，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法治化的建设新要求，而这一目标的实

现，需要着重把握依法治理的总趋势和“元治理”内在逻辑机理，进行统筹协调、稳步推进，促

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基层高效治理目标的实现。因此，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两种向度，即从治

理模式上突出“元治理”，治理方法和目标上强调“依法治理”。

（一）治理逻辑：“元治理”

基层治理工作千头万绪，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必须要有章法，不能随意为之。基层治理

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规则体系，需要加强对治理自身的关注，这就要求关注“元治

理”问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遵循的是一种“元治理”逻辑，它强调发挥“元治理”主体中国共

产党的作用，统筹协调发挥其他治理资源和模式的优势，促进协同共治，实现基层治理的总目

标。这个过程中，党是基层“元治理”的核心主体，党建是基层“元治理”的基础资源。

1.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种“元治理”

“元治理”是为克服单一治理模式失灵而产生的一种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强调对治理本

身进行治理，也即“治理的治理”或“治理的统治/管理”[20]。“元治理”是对各类治理要素和机制

的“宏观安排”，旨在修正机制间的相对平衡，以整合各类主体力量和政策机制，使其进行“复

杂合作”[21]。“元治理”是要通过制度机制与愿景策略来平衡和引导治理网络。一方面，从制度

上通过各类机制实现治理主体功能的联结和资源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在策略上通过共同

的愿景鼓励新制度新机制来弥补单一治理模式的不足[22]。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3]。党的领导不仅是抽

象的还是具体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党将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按照

党和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以党组织内嵌到国家组织体系当中，实现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中国的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法定原则来开展具体工作的，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的全过

程。所以，在我国能够担任“元治理”这一角色，对治理进行治理的，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国家机关，也就是党和政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并不是强调事无巨细和亲力亲为，而是突

出党的领导，重视党的制度和规则的供给作用，党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主要发挥的是一种主导

作用。这与“元治理”对权力下放的治理过程施加一定的控制不谋而合[24]34。

2.党是基层“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

以党组织和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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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和政府组织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元治理”中，政府是“多元制导系统”中众多成员之

一，以“通过谈判进行决策”为运作语境，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25]。它既重视治理过程中的授权

与分权，也注重治理时中央控制与指导[24]33。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升级，“总体性支配

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26]，社会多元力量正加速崛起，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挑

战，基层治理体系“碎片化”问题也显现出来[27]。在碎片化时代基层治理的力量分散，出现了党

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等多元主体力量，他们广泛地参与到基层治理工

作当中，促进了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和主体特征充分展现[26]。由于多

元力量的勃兴，多中心多主体的出现，容易出现相互力量抵消的情况，进而制约限制治理效能

的发挥和治理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基层治理作为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自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党的

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也越发的重要，“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治

理效能”是我们党百年来社会治理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28]。基层治理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涉

及每个人，更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指引。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和实践的选择，成为基层“元治

理”的核心主体，其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领导治理的方式方法都直接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效果。

“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单一主体的整合能力，而依赖于多元主体的互动。”[29]基层治理

工作一方面需要靠党的领导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

现实，改变传统的“命令、灌输、统一”式党建工作方法，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更加突出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带领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动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来，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治理格局[30]。随着社会多元力量的不断孕育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日

益凸显，党的基层“元治理”核心主体作用和地位愈发关键。

3.党建是基层“元治理”的基础资源

“元治理”通过信任和价值观、软法、预算、人事和法律准则、战略和绩效管理等工具来实

现对治理各要件的控制和引导[24]40-43。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党领导立法、党管

干部和人事，党通过战略管理和绩效管理来实现对社会的整体领导。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规则

由党主导建立，党内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在社会中发挥着软法的功能[31]。党已经成为

基层“元治理”最主要的价值、规则、制度和公共管理服务供应者。基层为党的工作提供了坚

实的力量，但也面临着最突出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抓好基层工作是固本强

基之策[32]。基层高效治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都需要党建来

奠基。党建水平决定“元治理”主体作用的效能。党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担当着制度规则的供

给者、多元力量合作的主心骨、信息交互的中间人、社会利益的平衡者和治理执行的监督

者[33]21。党作为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它的自身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成

败。一方面，党通过党建来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保证高效高质地实现治理工具

的供给和应用，进而达到基层治理过程中适度分权与集中领导目标的有机统一和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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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党通过自身建设强化核心引领作用，示范带动其他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基层治理过

程当中，有效汇聚民心、集聚民智，凝聚各方力量群策群力办好、管好基层事务，服务保障好基

层群众的基本需求。

（二）治理方法：依法治理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总体趋向，也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治理已经不再局限于外在形式上的革新，逐渐由注重“面子”到注重“里子”转换，具化

到实践中就是从“法制”迈向“法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仅要建立“良法”，而且还要实现“善

治”。因此，依法治理成为实践的必然选择。

1.依法治理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思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一元治理到多元

治理”“人治到法治”[34]。治理思路的变革带来治理路径的优化，“逐步实现了从全面管控到依

法治理的历史演进”[35]。基层治理不是追求简单的维护社会秩序，而是在维护秩序的同时要把

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地落实到基层、把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

理的全过程，自觉地从管理者转换为服务者，变“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36]。现代社会更加尊

崇法治，法治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共同趋向和必然选择。“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也是实践中形成的新要求。”[37]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加速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也是法治的内

在要求，更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全面依法治国已经上升为国

家战略，“依法治国”纳入宪法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治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

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走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成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优选项。“依法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38]，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维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运用”，是

“提高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39]。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法治

兴则国兴，法治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的最佳方式。也正是因此，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也

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趋向，逐步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前进，这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也是治理理念

和思路变革的必然要求。

2.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包含着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治的双重意涵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对依法治理的有效回应。在依法治理视域下，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的法治化包含着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治的双重意涵，既从国家法治层面提出基层治理法治

化要求，又从党内法治层面要求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都实现法治化。首先，党建的法治

化是前提。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前提是党的自身建设法治化。党的

自身建设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是党在基层的

“堡垒”和“先锋”，党的政策、路线和方针都需要依靠党组织和党员来具体践行。依法治理要

求党率先垂范，依法推进自身建设，不断通过党的制度建设来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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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自觉地将党的自身建设各项工作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当中，依法依规办事。其次，党的领导

法治化。基层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自身治理对基层治理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而党的自

身治理需要通过党的建设来实现。党通过加强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领导，以确保党的各项政策

得以有效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也要适应法治建设的要求，通过法治方式实现党的

领导，这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保证。这就要求党善于运用法治的程序及要求进

行依法依规决策、办事，将党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政策贯彻到基层治理的具体工作当中。最后，

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治理总体目标具有关键性

影响。依法治理很大程度上要看基层法治的实施水平和效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

最终目标是实现基层治理的“良法善治”，确保基层治理工作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法治思维贯

穿基层工作始终，人人践行法治，事事依法办理，所有工作都符合法治基本程序，保证法治目

标全面实现。

3.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完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体系

依法治理依靠法治体系来实现，在我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而言就是

依靠“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

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40]。而要实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党内

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一方面，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核心要素。党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党

自我治理，也关涉党领导的效能和效果，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成败，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实现

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科学有效领导的前提和根本依托。要想

实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就必须着重完善党领导基层治理工作的党内法规和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方面的法规，从制度建设和法规执行两个层面着手，注重提升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

质量和实效。另一方面，完善的国家法律体系也是基本保证。基层治理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

要内容，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法治理和建设法治社会都要求基层治理工作遵循

法治原则和具体要求，而这都需要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来保证实施。这就要求国家加快

完善基层治理工作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运用体系化思维，补缺制度短板，努力为基层治理工

作保驾护航。总之，党规和国法体系是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依托，这两大体系不仅包括制度

层面的体系，也内含实施、监督和保障方面的体系建设要求。

三、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元治理”策略

“元治理”理论不仅能解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在逻辑，也能为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法治化提供方法论。“元治理”要求发挥治理主导者的作用，对科层、市场和网络等治理模式

进行统筹协调和管理，使之进行优化、转换和组合，进而达到效率效益最优[33]20-21。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法治化就是发挥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功能，带动其他治理资源发挥治理合力，

顺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优化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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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也是党的自身建设和法治建设协同发力、融贯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建和

法治建设成为影响和制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一）关键抓手：坚持党的领导并使之法治化

党是基层“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抓好党的领导，这是我

们做好各项事业的基本保障。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党的领导法治化具有示范引

领作用。

1.领导思维的法治化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领导思维直接决定着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的选择。在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中，领导思维理念要与时俱进，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想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首

先，要强化领导者的法治思维能力的考核与培养。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41]，要将依

法治国、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相关的实绩考核纳入到领导者的日常工作考核中，促进领

导者主动履行法治建设职责，树立法治思维习惯。如，依托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督促基层党政主要负责人带头践行法治、依法履职尽责和自觉

尊法、守法、护法、普法。同时，要注重领导者法治方面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可通过定期的党校

学习或者法学专业院校的业务能力提升班来获得提升。其次，领导思维法治化离不开人才的

保障。一方面，通过教育培养拥有法治思维理念的专业化知识人才；另一方面，要通过基层法

治实践锻炼和培养一批实践应用型专业人才。最后，畅通法治人才晋升渠道。选拔一批拥有

法治视野、接受过法治专业知识训练的人到领导岗位，促进领导集体法治思维理念的提升。

2.领导方式的法治化

党的领导方式是“党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形式、手段、方法和途径的总

称”[42]，党的领导方式也对基层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党的领导方式是有所区

别的。在战争年代，党实行的是战时体制，依靠的是严密的组织和先进党员来实现对社会资

源和力量的调控，彼时党内的制度尚且不完善，主要依靠的是人的治理。而到了现代，党领导

和平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组织和思想引领，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

式来实现党的领导，通过完善的制度来规范引导国家和社会的综合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法的

治理。现代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复苏，对于政治民主的渴望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此时，需要

顺应政治发展和人民期待，对党的执政和领导方式进行必要的优化调整，以更好地契合现代

民主政治和人民的权利发展要求。一是转变领导方式，用法治替代人治，用法治思维的方式

来实现党的领导。二是依法依规办事，凡事要于法有据，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审慎用权，不

逾矩、不违规。三是要遵循法律程序，党的领导要符合法定程序，不可随心所欲。四是要注重

民主，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运用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政党协商[43]，努

力实现全过程民主，不断丰富党的领导内涵和民主的形式，让党的领导更加科学规范和民主。

3.领导制度的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既是基层治理的领导者，也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建设者。在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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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党是最核心的主体，党主要是通过领导制度实现对基层的治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

需要党的领导来实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求将党的领导制度法治化。党内法规是

规范党的领导活动和行为的制度，基层治理作为党领导各项工作的重要方面，需要将其纳入

到法治化的轨道上，依法依规进行治理。一方面，要着力完善党领导基层治理方面的法律和

党内法规，将党领导基层治理工作的成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如，修订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法等法律，依法规范基层群众组织中如何贯彻落实党的领导，使党务与村务有机融合和相

互促进。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党的组织类党内法规，党的基层组织类党内法规中有不少是

党的十八大之后制定出台的，如《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试行的党内法规仍需经过

一定时间的经验积累再进一步正式化，这对于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和强化党在基层工

作的重要方面的领导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基本依托：完善党规与国法制度体系

1.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项看似简单而又极具复杂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党的领导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党

组织和国家机构来组织动员社会力量、调配使用社会资源。党的制度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都

具有重要的规范引领作用。在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党的制度起到广义“法”或者“软法”的效

果与作用[44]，特别是在国家法律供应不足的时候，党的制度起到了法规的作用和试验性立法功

能[45]。而党的制度中，最重要和稳定的是党内法规制度。在基层治理中，党内法规制度对基层

治理的规范作用更加突出。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度，特别是针

对各地党组织长期以来探索形成的稳定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通过党内立规程序固化为

党内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要加强立规的参与性，广泛吸收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探索的成熟经验。同时，加

强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把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不适宜或者阻碍基层治理工

作的党规进行清理，把党内规范性文件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纳入到党规之中。总之，通过不断

配套完善基层治理专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确保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规可依、有规必依。

2.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的国家法律制度

基层治理属于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离不开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不仅要发挥党的领导这一关键作用，也需要通过法律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法治化的方式呈

现，确保这一运行模式行稳致远，发挥更大的制度效能。具体而言就是要继续大力完善我国

基层治理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时地填补这方面的法律制度空白，特别是深化落实《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持续完善基层治理法律法

规，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研究制定社区服务条例，努力形成一批立法质量高、实践应用性强，能管长远、利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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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制度。同时，要加强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互动，对于党规中好的经验，通过法定程

序依法将该方面比较好的内容纳入到国家法律制度规范当中，确保基层治理有法可依，确保

国家法律制度的科学稳定，为长久的科学依法治理提供基本法治保障。

3.完善基层治理中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机制

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立法和立规工作的同时，一体化推进党规、

国法制度建设。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总体规划来一体化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制的

完善，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法治建设规划当中，从战略全局和总体上来综合把握、一

体推进。加强立规与立法的协调性，在立规的同时加强与立法机关的协调，有计划地把立法

机关专业人员或者有丰富经验工作人员纳入立规或者党规征询意见的群体中，确保立规与立

法的衔接性与协调性、融贯性[46]。强化立规与立法机关的互动与交流，打破机关壁垒，对于共

同的问题可以采取联席会议或内部协调会来沟通解决，把可能存在的衔接协调问题摆上桌

面，认真讨论，逐项解决，确保立规与立法都能保持内在的协调和外在的衔接。加强党内法规

的备案审查，发挥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的筛查把关作用，对问题党规或者部分条款及时反

馈，按照程序处理，确保党内法规的科学性、保证党内法规的实践性。通过建立衔接顺畅、协

调有效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规与国法制度机制，稳步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水平。

（三）根本路径：协同推进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

1.深入推进国家法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国家法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需要着重强化国家法律制度建设。这就要继续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具体要求，全面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强化基层治理法治实

践，全面落实基层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使全部治理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根据我

国基层治理改革的创新实践，及时把成熟的优秀经验成果通过法律程序转化为法律制度，将

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努力为基层治理提供基本的法律制度保障，稳步提升基层治理的

法治化水平。继续加强基层法治人才的培养，锻造一支执法严明、高效廉洁的执法工作队伍，

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充分实现。要结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

五年规划（2021—2025年）》的部署，大力开展全民普法，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47]。

2.强化党内法治建设水平

“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理，为依法执政奠定制度基础和蓄积法治定势”[48]。要继续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

要（2023—202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等等[49]。继续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在基

层治理方面的试验性立法的功能和作用，科学合理地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成熟经验固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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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制度，逐步完善基层治理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规可

依。不遗余力加大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制定执规责任清单，建立健全监督激励和动员机制，

促进党内法规的落地实施[50]。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纳入到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当中，

逐步转变过去大量依靠政策或者文件推动工作的习惯。加强党内法规标准化建设，完善党内

法规执行的督导考核机制，强化激励引导，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实施落实，加速基层治理的动能

转化和效能发挥。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的保障性法规制度，配套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有关的保障性规章制度和措施，配齐必要的惩戒机制，对于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基层

工作政策要求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严肃处理，保持法规制度的权威，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示范引领和核心带动作用。将党内法引入到全民普法当中，重

视党内法规的宣传与普及[51]。

3.协同推进国家和党内法治建设

完善国家和党内两大法治系统的同时，还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一体化推进。国家法治

和党内法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中，二者本质和目标一致，共同在各自的领域内

发挥着固本强基的基本作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党的工作和国家事务具有重叠性、党

的组织和国家组织具有交叉性、党员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具有重合性，使得国法与党规不可

避免地会交叉重叠，产生不一致、不协调，甚至相冲突。此时，为了形成合力，就必须注重衔接

协调，需要一定的制度来调适这一问题，使二者能够有效地发挥制度合力。一方面，要强化法

治体系的协调性，在立法与立规阶段强化协调，建立立法立规联席会议制度，引进立法立规专

家参与立法立规活动，运用现代立法技术，确保立规与立法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另一

方面，要完善和落实立法立规监督、审查及协调机制，通过全过程监督和立法立规实施评估机

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启动纠偏纠错机制，分别由相应的立法立规机关启动法律和党规的自

我纠正或者联席会议来进行必要的协调。通过畅通的立法立规衔接协调机制，有效确保党规

国法的体系协调和内容互通，进而协同推进党内和国家法治。

四、总结与展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

保证和基本要求。加速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机融合，既是优化党的

领导方式的现实需要，也是强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

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必然选择。如何推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和重要任务。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中引入“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紧跟时代发展的现实需

求，深刻分析和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关键因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

践特别是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不竭动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遵循“元治理”逻辑，强调发

挥党的核心引领作用，促进多元共同参与，实现协同共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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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即从治理模式上突出“元治理”，治理方法和目标上强调“依法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法治化的“元治理”逻辑重点在于突出党对基层治理的宏观把控，即发挥党作为“元治理”主

体地位和核心引领作用，有效调动其他治理力量，按照法治化目标和要求，统筹发挥党规和国

法两种治理资源的优势，促进协同共治和依法治理，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的法治现代化的总目

标。因此，重视并发挥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加速推动党的领导法治化，持续完

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协同推进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就成为实现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法治化的必然选择。

但是也应该看到，“元治理”在中国呈现的是“一核多元”的结构，党是最核心的“元治理”

主体，这是有别于西方“元治理”实践的。因此，使用“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时，必须注意中国

政治的特色；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必须在重点把握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鼓励多

元主体的参与。此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它不仅是重要的

依法治理实践课题，也是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研究的综合

性问题。所以，未来研究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需要运用系统化思维，从法治建

设与公共管理等多重视角进行综合把握，一体化推进，稳步提升其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

平，有效激活“党建+基层治理”的叠加效应，为加速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目标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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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ization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governance theory

CHEN Dunkuna,b
(a.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b. Inner-Party Law Research Center,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should also adapt to it, and strive to realize the legal
reshaping of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 and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system and basic governance ability. How to grasp the inherent logic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lead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how to
seek a construction path suitable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have become
an issue of the times that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must face directl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The theory of "meta-governance" can provide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Party
building to lead the legalization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It can meet the dual need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has the power to explain the practice. It can
also provide methodology for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organs under his leadership, i. e.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an play the role of "meta-governance". The rule of law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firmly grasps the core and key of socialist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leadership, emphasiz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ubject of "meta-governance". It is required to coordinat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ther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models, promote coordinated and co-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In this process, the Party is the core
subject of primary "meta-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is the basic resource of primary "meta-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primary "meta-governance". The
rule of law at the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contains the dual meaning of the state
and the rule of law within the Party and the dual requirements of perfecting the Party rules and state law
system. The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and distinct
feature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which focuses on and fully shows the advantages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long-term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of primary society needs to be guaranteed
by a solid system, especially by releasing the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in the way of the rule of law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and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Therefore,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is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specify it by the way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undamental path i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the inner-Party rule of law. The
basic support is to improve the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s.

Key words: primary level 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meta-governance;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leg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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